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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LED应用产品的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LED应用产品。可在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质量检验和制订各种

技术标准、技术文件作为主要技术依据。

二、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遵守其适用国家及地

区的相关技术及安全标准！

电磁兼容标准

灯具 IEC国际标准

GB191-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2423.1-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

GB2423.2-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B：高温试验方法

GB2423.3-8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GB4943-95 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GB6388-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6587.4-86 电子测量仪器振动试验

GB6587.6-86 电子测量仪器振动试验

GB6593-86 电子测量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GB9813-88 微型数字电子计算机通用技术条件

GB11463-89 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SJ/T10463-93 电子测量仪器包装、标志、贮存要求

三、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缩略语和定义：

3333.1.1.1.1 LEDLEDLEDLED发光二极管 lightlightlightlight emittingemittingemittingemitting diodediodediodediode
LED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缩写

3333.2.2.2.2 显示单元 displaydisplaydisplaydisplay unitunitunitunit
由电路及安装结构确定的并具有显示功能的组成 LED应用产品的基本单元。

3333.3.3.3.3 致命不合格 criticalcriticalcriticalcritical defectdefectdefectdefect
对使用、维护产品或与此有关的人员可能造成危害或不安全状况的不合格，或单位产品的

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严重不符合规定。

3333.4.4.4.4 失控点 out-of-controlout-of-controlout-of-controlout-of-control pointpointpointpoint
发光状态与控制要求的显示状态不相符并呈离散分布的 LED基本发光点。

3333.5.5.5.5 伪彩色 LEDLEDLEDLED 应用产品 pseudo-colorpseudo-colorpseudo-colorpseudo-color LEDLEDLEDLED appliedappliedappliedapplied 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
在 LED应用产品的不同区域安装不同颜色的单基色 LED器件构成的 LED显示模式。

3333.6.6.6.6 全彩色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 all-colorall-colorall-colorall-color LEDLEDLEDLED appliedappliedappliedapplied 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
由红、绿、蓝三基色 LED器件组成并可调出多种色彩的 LED应用产品。

3.73.73.73.7 LED LAMP
基于白光 LEDLEDLEDLED技术在照明领域的应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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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类

LED应用产品可依据下列条件分类：

4444....1111 使用环境

LED应用产品按使用环境分为室内和室外（室外环境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素：温度、湿度、

盐雾、紫外线、抗冲击、耐酸碱等）。

4444....2222 显示颜色

LED应用产品按显示颜色分为单色（R、G、B、Y、W、O、A），双基色（R、G）和全彩

色（三基色 R、G、B）。
4444.3.3.3.3 灰度等级

按灰度级又可分为 16、32、64、128、256级灰度等。

4.44.44.44.4 用途

LED应用产品按用途分为装饰类、建材类、广告类、实用类、礼品类等。

4.54.54.54.5 光源形状

点状光源、线状光源、面状光源。

4.64.64.64.6 同步控制

按同步控制要求可分为同步控制方式和非同步控制方式等。

五、要求

5555....1111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的硬件使用环境

LED 应用产品硬件部分包括根据 LED 应用产品种类、规格、使用现场等条件确定的控制

部分、通讯线、专用数据转换部分及产品部分。

在详细规范中应说明：

a) 对控制器、外部设备及通讯接口的要求；

b) 对通讯线的要求并注明最大通讯距离；

c) 与控制器的通讯方式；

d) 供电要求及结构安装要求。

5555....2222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控制软件使用环境

对不同性能的 LED应用产品应配置能满足其功能要求的控制软件，该软件具有以下功能：

a) 符合系列化、标准化要求，能向下兼容；

b) 采用在详细规范中规定的操作系统和语言；

c) 配有完善的自检程序和根据需要配备各种级别的诊断程序；

d) 对特殊用途的 LED应用产品配备其相应的专用软件。

5555....3333 结构与外观

5555....3333....1111 结构

LED应用产品壳体部分可采用钢、铝、塑料、玻璃、木等材料。要求结构坚固、美观。但

必须在说明书中标示其抗冲击强度。

5555....3333....2222 外观

LED应用产品外框无明显划痕。

室外 LED应用产品像素管安装应一致、无松动及管壳破裂。

5555....4444 安全要求

LED应用产品属 GB4943规定的 I类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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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4444....1111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应有保护接地端子。

5555....4444....2222 安全标记

5555....4444....2222....1111 LED应用产品保护接地端子应有标志。

5555....4444....2222....2222 LED应用产品在熔断器和开关电源处应有警告标志。

5555....4444....3333 对地漏电流

LED应用产品的对地漏电流应不超过 3.5mA（交流有效值）。

5555....4444....4444 抗电强度

LED应用产品可承受 50HZ、1500V（交流有效值）的试验电压 1min不应发生绝缘击穿。

5555....4444....5555 温升

LED应用产品正常使用时在达到热平衡后金属部分的温升不超过 45K，绝缘材料的温升不

超过 70K 。

5555.5.5.5.5 一致性

应在详细规范中规定对 LED应用产品一致性的要求。

5555.6.6.6.6 供电电源

LED 应用产品的供电电源按其适用的国家及地区分类为：110V±10%，60HZ ±5%、

220V±10%，50HZ ±5%或 380V±10%，50HZ ±5%。。建议采用宽范围输入电压的开关电源（选

择带认证的品牌电源）

应在详细规范中规定各类应用产品的最大功耗。

5555.7.7.7.7 环境适应性

5555.7..7..7..7.1111 控制器及数据转换部分

控制器及数据转换部分的工作条件应满足 GB9813 中的规定，可在 10℃～35℃室温条件

下工作.
5555.7.2.7.2.7.2.7.2 发光部分

5555.7..7..7..7.2222....1111 温度

室内 LED应用产品的环境温度为:
工作环境低温:0℃;高温:+50℃。

贮存环境低温:-40℃;高温:+60℃。

室外 LED应用产品的环境温度为：

工作环境低温：可选-20℃，-10℃；高温：+50℃。

贮存环境低温：-40℃；高温：+60℃。

5555.7..7..7..7.2222....2222 湿热

在最高工作温度时，LED应用产品应能在相对湿度为 90%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5555.7..7..7..7.3333 振动

LED应用产品可承受汽车、火车、飞机等运输、装卸、搬动中受到的振动。车载屏应能在

所安装的车辆运行中正常工作。

5555.7..7..7..7.4444 运输

LED应用产品可使用汽车、火车、飞机等普通运输工具运输。

5.7.55.7.55.7.55.7.5 IPIPIPIP认证。对于使用于水下的产品要考虑其可承受的水压，解决好其防水问题。

5555.8.8.8.8 可靠性要求

LED应用产品单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m1）不低于 10000h。
5.95.95.95.9 性能特性

装饰类：满足装饰的要求。

建材类：满足装修、装饰的要求。美观、坚固耐用；

广告类：满足广告媒体对广告发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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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类：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满足特定使用环境的要求。

礼品类：具有时尚性、新颖性。

六、检验方法

6666....1111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的硬件使用环境

用目测方式检查 LED应用产品的硬件使用环境，应符合 5.1的要求。

6666....2222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的软件使用环境

用目测方式检查 LED应用产品的软件使用环境，就符合 5.2的要求。

6666....3333 结构与外观

用目测方式检查 LED应用产品的结构与外观，就符合 5.3的要求。

6666....4444 安全要求

6666....4444....1111 接地

用目测方式检查 LED应用产品，就满足 5.4.1的要求。

6666....4444....2222 安全标记

用目测方式检查 LED应用产品，应满足 5.4.2的要求。

6666....4444....3333 对地漏电流

在 1.1倍额定电源电压下，测试 LED应用产品电源线对金属外框间的对地漏电流，应满足

5.4.3的要求。

6666....4444....4444 抗电强度

LED应用产品电源开关处于通的位置，在电源输入端与金属外框或可触及的金属结构件间

施加 1500V（交流有效值），1min，应满足 5.4.4的要求。

6666....4444....5555 温升

LED应用产品在工作一小时后用点温计测试各可触及点温度，应满足 5.4.5的要求。

6666.5.5.5.5 一致性

用目测方式检查 LED应用产品的一致性，应满足 5.5的要求。

6666.6.6.6.6 供电电源

用功率表测量 LED应用产品的供电电源功率，应满足 5.6的要求。

6666.7.7.7.7环境适应性

6666.7..7..7..7.1111 高温负荷试验

高温负荷试验按 GB2423.2的规定对显示单元进行。对室内应用产品在（40±2）℃条件下，

对室外应用产品在（50±2）℃条件下通电工作 8h，每小时进行一次检查。均应满足 5.4、5.5和
5.6的要求。

6666.7..7..7..7.2222 高温存贮试验

高温负荷试验按 GB2423.3的规定对 LED应用产品显示单元进行。在（60±2）℃条件下存

贮 4h，在室温条件下恢复 4h后，对 LED应用产品均匀性、灰度功能检查，均应满足 5.5、5.6
和 5.7的要求。对室内 LED应用产品在（40±2）℃，相对湿度为 87%～93%的条件下，对室外

LED应用产品在（50±2）℃， 相对湿度为 87%～93%的条件下通电工作 8h，每小时进行一次

检查。均应满足 5.5、5.6和 5.7的要求。

6666.7..7..7..7.3333 湿度负荷试验

湿度负荷试验按 GB2423.3 的规定进行。对室内 LED应用产品在（40±2）℃，相对湿度为

87%～93%的条件下，对室外 LED应用产品在（50±2）℃，相对湿度为 87%～93%的条件下通

电工作 8h，每小时进行一次检查。均应满足 5.5、5.6和 5.7的要求。

6666.7..7..7..7.4444 恒定湿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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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湿热试验按 GB2423.3 的规定进行。对室内 LED应用产品在（40±2）℃，相对湿度为

87%～93%的条件下，对室外 LED应用产品在（50±2）℃，相对湿度为 87%～93%的条件下通

电工作 48h。存贮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对地漏电流、抗电强度和温升的测量，应满足 5.4.3、5.4.4、

5.4.5的要求。再在室温环境下恢复 4h后，对灰度功能、均匀性及失控点检查。均应满足 5.5、
5.6和 5.7的要求。

6666.7..7..7..7.5555 低温负荷试验

低温负荷试验按 GB2423.1的规定进行。在规定的低温条件下通电工作 8h，每小时进行一

次检查。对 LED应用产品检查显示方式、均匀性、失控点、灰度功能。均应满足 5.5、5.6和 5.7
的要求。

6666.7..7..7..7.6666 低温存贮试验

低温存贮试验按 GB2423.1的规定进行。在（-40±3）℃条件下存贮 4h，在室温条件下恢复

4h后。对 LED应用产品检查显示方式、均匀性、失控点、灰度功能。均应满足 5.5、5.6和 5.7
的要求。

6666.7..7..7..7.7777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按 GB6587.4的规定进行。在振动频率 5HZ ~55HZ~ 5HZ，振幅为 0.19mm的条件

下，5min扫描一次，二个方向，每个方向扫描二次。试验结束后，对 LED应用产品检查显示

方式、均匀性、失控点、灰度功能。均应满足 5.5、5.6和 5.7的要求。

6666.7..7..7..7.8888 运输试验

运输试验按 GB6587.6规定的 3级流通条件进行。试验结束后，对 LED应用产品检查显示

方式、均匀性、失控点、灰度功能。均应满足 5.5、5.6和 5.7的要求。对车载移动工作的 LED
应用产品，应进行现场运输试验。

6666.8.8.8.8 可靠性试验

可靠性试验按 GB11463的规定进行。α=20%，β=20%，Dm=3.0。也许按合同规定进行可靠

性证试验。

6.96.96.96.9 功能检查

应用产品的性能特性进行检查,应满足 5.9的要求。

七、检验规则

7777....1111 检验项目

本产品分为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检验规则按 GB6593中的有关规定，其检验项目

和要求按表 1的规定。

表 1111 LEDLEDLEDLED应用产品的检验项目和要求

试验项目

鉴定检验

设计 生产

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 C组 F组
技术要求

（章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

硬件使用环境
● ● ● ─ ─

5.1 6.1

软件使用环境
● ● ● ─ ─

5.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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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及结构
● ● ● ─ ─

5.3 6.3

安全要求
● ● ● ─ ─

5.4 6.4

均匀性
● ● ● ─ ─

5.5 6.5

供电电源
● ● ● ─ ─

5.6 6.6

环境
● ● ─ ● ─

5.7 6.7

可靠性
● ● ─ ─ ●

5.8 6.8

现场使用
● 〇 ─ ─ ─

按企标 按企标

● 为必须进行检验的项目；

〇 为可以选择进行检验的项目；

─ 为不进行检验的项目。

7777....2222 鉴定检验

7777....2222....1111 鉴定检验分为设计室检验和生产鉴定检验。

7777....2222....2222 鉴定检验由指定部门或委托质量检验单位负责进行。

7777....2222....3333 抽样方法及检验项目

7777....2222....3333....1111 对 LED 应用产品的硬件使用环境、软件使用环境、结构与外观、安全要求、均匀性、

供电电源进行检查，应满足 5.1～5.6的要求。

从 7.2.3.1检验合格的 LED应用产品随机抽取 3套产品按 5.7进行环境适应性检验。

7777....2222....3333....2222 对鉴定的 LED应用产品按 5.8的要求进行可靠性试验，采用 GB11463规定的定时定数

截尾试验方案 1-2。
7777....2222....3333....3333 对设计鉴定的 LED应用产品进行现场使用试验。

7777....2222....3333....4444 合格判据

在 7.2.3.1、7.2.3.2的检验中,允许出现二次非致命不合格，超过二次非致命不合格者判为不

合格。

7.2.3.37.2.3.37.2.3.37.2.3.3的检验应符合 GB11463的要求。

7.2.3.47.2.3.47.2.3.47.2.3.4的检验应符合本标准及 LED应用产品企业标准的要求。

7777....3333 质量一致性检验

7777....3333....1111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 A组检验,C组检验和 F组检验。

7777....3333....2222 A组检验

7777....3333....2222....1111A组检验为 LED应用产品基本要求的检验.
7777....3333....2222....2222 A组检验的项目按表 1的规定，LED应用产品需逐套进行检验，对任一项不合格的产品

均需退回生产部门修复后，重新提供检验。

7777....3333....2222....3333 A组检验由 LED应用产品生产单位品质部或委托其他检验单位负责进行。

7777....3333....3333 C组检验

7777....3333....3333....1111 C组检验为环境适应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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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3333....3333....2222 批量生产的产品，生产间断时间大于 6个月时，每批都应进行环境适应性检验，连续生

产的产品每年进行一次环境适应性检验。改变设计、工艺、主要元器件及材料时，要进行环境

适应性检验。

7777....3333....3333....3333 环境适应性检验由 LED应用产品生产单位品质部或委托其他检验单位负责进行。在质

量一致性 A组检验合格的显示单元中随机抽取 3套，进行环境适应性检验。

7777....3333....3333....4444 在环境适应性检验整个过程中允许出现二次非致使不合格。经修复后从出现不合格的项

目起继续进行检验。对环境适应性检验不合格的 LED应用产品，禁止出厂。并需对全部在制品

和成品进行重新检验。找出问题原因后重新进行环境适应性检验。

经环境适应性检验的样品应印有标记，不应作为正品出厂。

7777....3333....3333....5555 经环境适应性检验的样品应印有标记，不应作为正品出厂。

7777....3333....4444 F组检验

7777....3333....4444....1111 F组检验为可靠性试验。采用 GB11463规定的序贯截尾试验方案 2-3。
7777....3333....4444....2222 批量生产的产品，每年都应进行可靠性验证试验，连续生产的产品两年进行一次可靠性

试验，改变主要设计、工艺、主要元器件及材料时要进行可靠性试验。

7777....3333....4444....3333 可靠性试验由 LED 应用产品生产单位品质部或委托其他检验单位负责进行。在质量一

致性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 GB11463的要求抽取样本，进行可靠性试验。

7777....3333....4444....4444 对可靠性试验不合格的 LED 应用产品，禁止出厂。并需对全部在制品和成品进行重新

检验。找出问题原因后重新进行可靠性试验。

7777....3333....5555 质量合格判定

第一项检验均应符合本规范要求，A～F组检验均应合格。质量一致性检验合格。

八、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LED应用产品的包装、标志和贮存应符合 SJ/T10463的要求。

8888....1111 标志

8888....1111....1111 产品标志

8888....1111....1111....1111 应在 LED应用产品的适当位置上安装铭牌。

8888....1111....1111....2222 铭牌须包含下列内容

a) 商标；

b) 产品名称或型号；

c) 生产日期；

d) 制造厂名。

8888....1111....2222 包装标志

产品外包装箱的标志应符合 GB6388的要求：

a) 产品型号与名称；

b) 商标；

c) 制造厂名；

d) 有"向上"、"小心轻放"、"怕湿"等图示标志，这些标志应符合 GB191的规定。

e) 标明产品数量、毛重及装箱日期。

8888....2222 包装

8888....2222....1111 用符合外包装标志规定的包装箱包装。

8888....2222....2222 包装须符合防潮、防振、防腐要求。

8888....2222....3333 每批包装箱中应在标定的箱中装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明、装箱单、备件附件清单及随机的文

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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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3333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可用任何交通工具运输，但运输过程应避免雨雪淋袭、太阳久晒、接触腐蚀

性气体及机械损伤。

8888....4444 贮存

LED应用产品贮存温度范围 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0%，周围环境无酸碱及腐蚀性气

体，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

九、其它

本标准适用于 所有 LED应用产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执行部门可根据实际产品特性进行

修订，制定适合实际应用产品的技术文件。


